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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74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林庆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为维护购房群众合法权益，保障项目建设交付，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在认真调研、充分学习借鉴省内兄弟地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2021年1月和2月，我市分别印发了《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和《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乡市金融工作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监管分局关于印发〈新乡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对资金监管额度、监管账户设立、资金收存和使用等进行了明确。之后，我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保障项目顺利交付和购房群众权益，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保证商品房预售资金优先用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建房〔2022〕16号）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豫建行规〔2022〕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2023年5月我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新建房管〔2023〕4号）。该通知进一步明确：“重点监管资金是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资金，经批准后专项用于支付项目工程建设费用，包括项目建设必须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施工进度等相关支出，不得用于支付其他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不得用于缴纳土地价款、罚金、支付营销费用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员工工资等。一般监管资金是指超出重点监管资金以外的预售资金。设立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集团公司不得抽调资金。”同时，该文件中规定的重点监管资金涉及的工程建设综合造价（毛坯）与2021年的文件要求并没有提高，根据2023年新乡市工程造价信息显示，在未计算配套建设和不可预见费等费用的基础上，我市工程单方造价为2037.5元/㎡，因此不会增加企业的资金压力。并且，按照国家最新的《住宅项目规范》规定，住宅最高将不得超过26层，即随着新规范的实施，今后我市城区项目重点监管资金中工程建设综合造价（毛坯）（精装修除外）26层以上核定为2800元/㎡的情况将不存在，25层及以下的2500元/㎡将成为最高造价。同年，许昌市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许建发〔2023〕24号）规定中心城区商品房重点监管资金额度为：高层（10层及以上）核定单价2950元/㎡（全装修除外）；济源市印发的《济源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济建〔2023〕12号）规定重点监管资金的监管标准为3080元/㎡，其中项目工程建设费用为2800元/㎡，不可预见费为280元/㎡。当前，南阳市中心城区商品房重点监管资金总额（精装修房屋除外）为：建设项目单方造价3200元/㎡×规划许可证载楼栋建筑面积+不可预见费。信阳市商品房重点监管资金核定单价为:多层2500元/㎡、小高层2600元/㎡、高层2700元/㎡，地下室每增加1层再增加500元/㎡。鹤壁市2023年商品房重点监管资金核定单价为：低层和多层（六层及以下）1600元/㎡、中高层（七层至九层）1800元/㎡、高层（十层及以上）2000元/㎡，同年鹤壁市工程造价多层为1190元/㎡-1460元/㎡、小高层为1280-1620元/㎡、高层1450元/㎡-1800元/㎡。

综上所述，我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工程造价计算标准与省内兄弟城市相比，整体上处于一个中间且合理的水平。

同时，考虑到受市场整体下行情况影响，房地产企业融资困难，资金压力大，我市在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资金监管的同时，通过差别化管理等多种举措努力满足企业资金流动性。一是，2021年我市印发的《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的通知》中第21条明确：“支持根据工作需要和市场情况适时调整重点监管资金额度和拨付节点，并对不同项目和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2023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新建房管〔2023〕4号）明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监管部门可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和市场情况调整重点监管资金额度和拨付节点，并可以对不同项目和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重点支持省市白名单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二是，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3年我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共19条，其中第10条明确：“增加预售资金拨付节点、提高用款额度。在风险可控、依法依规，并留够重点监管资金，确保项目工程建设的前提下，按照企业综合实力、资信等情况，在原来拨付节点的基础上，对省、市级白名单企业及部分优质企业增加一个重点监管资金拨付节点，竣工验收备案之前的每个节点用款额度比例均提高5个百分点，方便企业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工程建设。”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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